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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函
地址：90093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291號
聯 絡 人：涂俊宏
連絡電話：08-7745558
電子信箱：o610320@wra07.gov.tw
傳　　真：08-7512035

受文者：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14日
發文字號：水七規字第1110301838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檢送本局「東港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1/2)」委辦

計畫於111年10月6日假屏東縣潮州鎮三共羊舍藝文交流館

辦理小平台研商會議紀錄，請查照。

說明：續本局111年10月4日水七規字第11153076890號開會通知單

辦理。

正本：屏東縣潮州鎮公所、屏東縣萬巒鄉公所、三共社區發展協會、硫磺社區發展協
會、鹿寮社區發展協會、戴實敏村長、禹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藍色東
港溪保育協會

副本：管理課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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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東港溪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1/2)」委辦計畫 

民眾參與小平台(第 10場)會議紀錄 

一、 日期：111年 10月 6日(星期四)下午 2時 0分 

二、 地點：潮州鎮三共羊舍藝文交流館 

三、 主持人：涂副工程司俊宏代                        紀錄：涂俊宏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出席人員名冊 

五、 主持人致詞：(略) 

六、 業務單位報告：(略) 

七、 廠商簡報：(略) 

八、 討論事項： 

(一)水道風險、土地洪氾風險課題： 

禹安公司簡報說明： 

1. 魅力河段範圍鐵路橋(斷 32-1)～萬巒大橋(斷 42)均滿足東港溪 Q50保護

標準不溢堤。 

2. 魅力河段範圍位於東港溪左岸，右岸斷 36~38 堤內為竹田無人機場北

側之竹田鄉鄉有地，可供為分擔洪水使用，朝兼具滯蓄洪、生態、休憩

等多功能目標使用規劃，未來可與魅力河段相呼應作為東港溪河段亮點。 

地方相關意見：與會人員無提出本課題相關意見。 

七河局說明： 

1. 將定期檢討河道沖淤，並持續辦理河道整理或疏濬工程增加通洪斷面，

降低東港溪洪水位。 

2. 竹田無人機場北側之竹田鄉鄉有地納入本計畫評估，作為未來實施之參

考依據。 

(二)藍綠網絡保育課題： 

禹安公司簡報說明： 

  收集地方生態保育相關資訊，如當地指標性生物(穿山甲、果子狸)、外

來種(如刺軸含羞木、銀合歡)及生態豐富之棲地等。 

地方相關意見：與會人員無提出本課題相關意見。 

七河局說明： 

  未來之規劃設計會考量藍綠網絡，移除有害之外來物種、保育原生物

種，希望能藉由在地人了解當地較稀有之物種或其生態以規劃相對應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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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措施。 

(三)水岸縫合課題： 

禹安公司簡報說明： 

1. 「東港溪魅力河段環境改善工程」完工至今，已成為東港溪河岸民眾重

要休憩地點，其保固將於本年度到期，後續之維護管理為重要課題，以

符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規劃水岸縫合面向之願景與目標。 

2. 魅力河段原規劃分為繁華河港區、穿林尋泉區及開埤作圳區，現開埤作

圳區併入穿林尋泉區，故現況為繁華河港區(斷 32-1~34)及穿林尋泉區

(斷 34~42)二區。 

3. 繁華河港區又名舊河港文化廣場；穿林尋泉區又名官倉埤圳森林公園。 

4. 繁華河港區因休憩民眾多，人為垃圾、狗大便情形較為嚴重；現況雖公

所立牌勸導，惟鄰近社區無公權力當後盾，以致民眾無視地方社區之勸

導。 

5. 穿林尋泉區雜草叢生，覆蓋既有圳道，亦有人為垃圾情形，因區域腹地

較廣，不若繁華河港區容易看顧。 

6. 討論課題(一)：後續經營維管範圍及單位 

(1) 除基本環境維護管理外，地方希望可結合觀光、文化等面向進行空間

活化及擾動，可嘗試以地方創生面向結合亮點工程發展在地產業。 

(2) 確認後續維護管理委辦之廠商、地方參與經營維護管理範圍。 

(3) 七河局是否有相關規定法令可補助經營維護管理經費於地方公所，後

續可再由地方公所招標或補助地方團體進行維護管理作業。 

7. 討論課題(二)：建立經營管理規範 

(1) 是否須建立在地場域經營使用委託管理單位。 

(2) 除既有法規外，建議共同討論建立經營使用規範‧ 

(3) 如何建構符合在地民情條件之經營管理機制，以及後續經營活化方案

推動(如導覽解說、河岸文化活動推展)。 

地方相關意見： 

1. 三共社區發展協會 

(1) 目前是舊河港文化協會及三共社區有意願參與，只是目前仍需待潮州

及萬巒公所與七河局討論定案後，後續才能進行招募社團認養的部分，

較明確的步驟應為公所與七河局承接後，再由地方社區向公所爭取。 

(2) 戎克船處七河局應做安全措施及告示牌，以免小朋友遊玩發生跌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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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3) 高灘地之維護管理範圍請協助確認，灰色地帶的草總是特別長，且 3

個月清理一次之頻率太長，大約 1.5~2個月就雜草叢生了。 

2. 七河局規劃課 

  此議題為七河局權責範圍，後續管理維護涉及經費問題，是否適合納

入本計畫課題，請禹安公司說明。 

3. 禹安公司 

  此議題符合水岸縫合課題內容，經評估建議納入，後續管理維護涉及

經費問題建議蒐集今日地方民眾意見後，建議於公部門平台及大平台共同

研商討論。 

4. 七河局管理課 

(1) 今年度本河段的一般性植栽維護期程至 12 月底，明年度本河段亦有

報署納入一般性維護管理範圍內。 

(2) 認養定義可分為有償與無償並經公告認養單位，後續應予釐清。 

5. 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 

(1) 當初於「107年七河局中央管防洪治理公私協力推動計畫」中已敘明

本魅力河段維護管理應分為高灘地之一般性維護，以及針對魅力河段

區之廣場(繁華河港區)與 7 公頃森林公園(穿林尋泉區)之細部維護管

理二部分，皆有召開說明會與地方及民眾說明，並納入會議紀錄及報

告中。 

(2) 管理維護須與地方共同協力，故已先行評估合適參與維護管理之單位

及地方社區，後續應請七河局積極針對細部維護管理進行評估無縫接

軌，避免淪為雜草重生、滋養蚊蟲之情形。 

(3) 維護管理規範應一併訂定以達永續經營之目的。 

(4) 本次小平台先行盤點地方需求及意願，應納入大平台討論。 

6. 萬巒鄉公所 

(1) 公所這邊鄉長指示配合辦理並願意承擔後續維護管理責任，惟因公所

經費有限，希望可由七河局補助地方辦理，並仍須待七河局決策，例

如用何種方式委託地方、經費如何編列、委託的項目有哪些等。 

(2) 公所將持續尋求有意願之在地社團。 

7. 硫磺社區發展協會 

  想請問一般性維護管理之招標方式，是資格標還價格標，招標資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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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方式為何。 

8. 潮州鎮公所 

  後續七河局將於明年度針對本河段發包維管，有關公廁及告示牌擬請

七河局自行處理。 

9. 七河局管理課 

(1) 招標方式為公開招標，需於時限內上網領標與完成投標。 

(2) 金額 100萬內是以評審方式決定得標廠商，非以價格標。 

(3) 將再確認維護管理工作項目，以及公廁、告示牌及排水溝之責任權屬。 

10. 民眾 

  羊舍文化交流館外的排水溝，之前施工時因預算問題而未加蓋，目前

僅以網子作為安全措施，且其洩水方向(向東)及洩水坡降不佳，導致容易淤

積、孳生蚊蟲且臭得要命，希望能協助辦理清淤、坡降調整等改善。 

11. 台灣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 

  區域排水頭溝水排水出口處與本河段應銜接搭配有一致性，惟現況為

蛇籠且無進行綠美化，造成景觀不串聯，該處為搶水械鬥解說處，為遊客

容易駐足之地點，建議縣政府水利處應檢討改善，如拉皮修整，以符合本

計畫水岸縫合之目標。 

九、 綜合結論： 

1. 魅力河段之後續維護管理，應釐清一般性維護是否包含細部維護管理，

如廣場之公廁、戎克船處之安全措施及告示牌、排水溝，以及森林公園

之植栽等，若無包含在一般性維護項目內，則應另外成立機制針對魅力

河段細部維護管理進行研擬，此部分由七河局內部先行討論取得共識後，

再進入公部門及大平台會議進行研商，以利後續魅力河段之維護與管理

機制之建立。 

2. 頭溝水排水出口處屬縣府水利處權責，相關意見將進入公部門平台請縣

府水利處說明。 

3. 後續將以本次小平台收集意見據以召開公部門平台及大平台研商會議，

釐清各相關單位權責。 

十、 散會：下午 4時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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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會議照片 

  

  

  

  

  


